
黄淮学院教师攻读学历学位流程

符合报考条件的申请者，填写《黄淮学院在职教职工攻读博士学位申请表》

经二级学院党政联席

会议研究同意，院长

书记签批

（职能部门教师需经

本 部门领导和二级学

院同时签批）

辅导员或学

生管理人员

需征求学工

部门意见

科级及以上党

政职务人员需

征求组织部门

意见

每年 11 月前报送人事处，人事处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学校师资队伍规划和年度师

资培养计划及专业建设需要情况提出意见，报校长办公会研究审批

取得入学资格后，由人事处等相关部门为通过审批的人员按学校规定办理签约等

手续

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延期，需提前三个月持培养学校延期证明并填写《黄淮学院在

职教职工定向攻读博士学位延期申请表》，经所在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

过后报学校审批

完成学业（取得学历学位及认证报告）后两个月内到所在二级学院及人事处报到，

签订返校协议


